
阜阳师范大学2024年活动室PVC塑胶运

动地板改造项目响应文件
供应商：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单位盖章）

法定代表人（或其委托代理人）：＿＿＿＿＿＿＿＿（签字或盖章）

__________年________月________日

一、 报价函格式

致： 阜阳师范大学 （采购人）：
1、按询比公告规定提供阜阳师范大学2024年活动室PVC塑胶运动地板改造项目，投标单价为 ：     元/平方米；总价为大写：（          元 ），小写：（￥：       元）。项目完成期限：自合同签订之日起15日完成工程施工。

2、我方根据询比公告的规定，严格履行合同的责任和义务,并保证于询比公告要求的日期内完成，并交付买方验收、使用。

3、我方同意向贵方提供贵方可能另外要求的与其投标有关的任何证据或资料。

供 应 商：           （公章）
日     期：                       

二、 法定代表人授权书
本授权书声明：           公司（工厂）的       （法人代表姓名、职务）（纳税人识别号：              ）代表本公司（工厂）授权本公司（工厂）        （被授权人的姓名、职务）为本公司（工厂）的合法代理人，参加                        采购项目活动（项目编号：             ），全权代表本公司处理投标过程的一切事宜，包括但不限于：投标、参与开标、谈判、签约等。供应商代表在投标过程中所签署的一切文件和处理与之有关的一切事务，本公司均予以认可并对此承担责任。被授权人无转委托权。特此授权。
本授权书自出具之日起生效。

特此声明。

法人代表签字或盖章：                    

代理人（被授权人）签字或盖章：              

供应商名称(加盖公章)：                       

授权委托日期：                 

附件：供应商法定代表人、被授权代表人身份证复印件及手机号码

三、供应商诚信承诺书

我单位参加本次采购活动，郑重承诺如下：

1、本次投标提供的所有资料都是真实有效、准确完整。如发现提供虚假资料或与事实不符，同意取消投标和中标（成交）候选人资格。
2、本次投标绝无资质挂靠、串标、围标情形。否则，同意取消投标和中标候选人资格。
3、本次招标如我方为中标（成交）供应商，除不可抗力外，决不因任何其它原因放弃中标候选人资格。
4、我方中标（成交）后，严格按照谈判文件和我单位投标文件的约定签订合同。
5、我方达不到询比公告投标人资格要求条件参与投标或被行政主管部门、监督管理部门等暂停、取消公共资源交易资格且在限制期内参与投标的，同意视为弄虚作假进行处理。
6、我方参加投标决不故意非实质性响应询比文件（如投标报价高于或等于该项目最高投标限价等）。否则，同意视为串通投标进行处理。
7、我单位作为投诉人投诉时，投诉书上的法定代表人签字与我单位其他文件中的法定代表人签字一致（系同一人所签）。否则视为弄虚作假。
8、如监管机构或其他利害关系人认为法定代表人的签字不是同一人所签或对签字有疑议时，投诉人应在被告知后的五个工作日内让其法定代表人到监管机构指定的地点进行字迹辨认和鉴定，否则视为投诉人弄虚作假。

9、我单位承诺不存在以下不良信用记录情形：

（1）供应商被人民法院列入失信被执行人的；

（2）供应商被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列入企业经营异常名录的；

（3）供应商被税务部门列入重大税收违法案件当事人名单的；

（4）供应商被政府采购监管部门列入政府采购严重违法失信行为记录名单的。
    出现违反上述承诺情形之一的，我方在3年内不参与阜阳师范大学交易活动，愿意公开披露我单位违反承诺的不良行为信息，愿意接受处罚并承担所有经济损失和法律责任。
投  标  人：（盖单位章）

法定代表人或其委托代理人：（签字或盖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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